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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约车危险显著增加与保险法应对
王鹏鹏

(华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网约车是互联网技术在出行领域的具体应用,投保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导致投保标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是否应该承担保险责任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均存在不同的观点。 投保人擅

自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不仅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且也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通知义务属于约定义务,投保人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通知保险人。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合

同约定属于免除责任条款,保险人应该对此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将不产生法律效力。 保险法在应对

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该引入比例原则进行调整。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适用的具体

表现是比例赔付,不仅有效缓解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不利后果的僵化,而且也是进一步对保险合

同的对价平衡进行矫正,以保证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均衡。
关键词:网约车;危险程度增加;对价平衡;比例原则;免责条款

中图分类号:D922. 2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2-0188-12

一、问题的提出

网约车作为现代科技进步的产物,实现了互联网技术与出租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私家车车主

将用于“家庭自用”的非营运车辆改变成“营运”的网约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但
也因投保车辆用途的改变导致投保车辆危险显著增加而出现一定的社会问题,如网约车在营运过

程中出现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保险人是否应该进行赔偿?
网约车因改变车辆用途而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造成的损害,保险人是否应该进行赔偿,理论

和实践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案例认为,被保险人将车辆行驶证上的载明“家

庭自用”的车辆转为“营运”,改变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家庭自用汽车”的用途,致使投保车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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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显著增加。 被保险人未向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①。 上海②、江苏③

等地法院亦有类似的判决。 然而,也有一些法院认为“合乘性质、未偏离车主的日常路线,不属于营

运性质,也不使得保险标的的危险显著增加,保险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④。 司法实践裁判结果的迥

异,同样引起学界的不同思考。 有学者就对保险公司拒赔网约车在营运期间所发生的损失提出质

疑[1] 。 也有学者认为应区分网约车不同的使用情形,进而提出保险公司赔偿的不同方案[2] 。 还有

学者对司法裁判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顺风车的使用并没有改变投保车辆家庭自用的性质,对于保

险人以此为理由进行拒赔,法院应该不予支持[3] 。 总之,网约车保险责任的承担在司法实务以及理

论界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投保人将“家庭自用”的非营运车辆改作“营运”的网约车后,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该如何实现?

保险合同中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义务条款该如何适用? 现有的理论体系对于网约车保险责任的

承担是否可以进一步优化? 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保险法不仅在理论上可有效应对网约车

危险的显著增加,而且在实践中也将规范网约车行业,使其健康发展。

二、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破坏了保险合同对价平衡

对价平衡是保险合同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即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与其收取的保费处于平衡

状态。 保险作为专业的危险管理工具,投保人将自身可能面临的危险转移给保险人。 保险人利用

大数法则和精算技术将不同的危险进行有效区分并聚集面临相同危险的共同体,使得个体与共同

体之间的对价平衡得以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处于平等共担危险的状态[4] 。 车辆保险中保险人收

取的保费与承担的危险也应该处于对价平衡的状态。
(一)投保车辆用途是危险程度评价的基础

保险人需要对投保标的危险进行有效的区分评估,针对不同危险进行不同的产品设计。 保险

人运用大数法将不同的危险区分到不同的共同群体中,通过收取不同的保费以示对危险的不同认

定。 保险人对于投保车辆的不同用途也有不同的保险品种,对于“家庭自用”车辆与“营运”车辆的

产品设计不同,保费收取的高低也不同。
保险人在设计不同的保险产品时,对不同的危险进行了有效的区分。 危险区分的目的在于使

面临相同危险的人支付相同的保险费,达到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然而,高危险的投保人因自身的

因素按照低危险的投保人缴纳保险费用,则低危险的投保人的利益受损。 从危险管理的角度看,高
危险与低危险的投保人缴纳不同的保险费用,可以正向激励高危险群体转向低危险,进而降低社会

的整体危险水平。 保险人根据投保车辆的不同用途所体现的危险,设计了适用“家庭自用车辆”和

“营运车辆”不同类型的商业保险。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基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如实告知评估危险,并且按照所评估的危

险收取相应的保费。 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的危险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包括车辆的使用年限、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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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程春颖诉张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17 年第 4 期(总第 246 期)。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 0115 民初 75306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6)苏 0115 民初 5756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 0112 民初 21467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 07 民终 131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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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险情况、车辆的保养情况、车辆的用途等。 投保车辆用途是保险人危险判断的重要要素,隐含着

对投保车辆的使用强度、频率以及时间等重要信息。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该对上述情况进

行如实披露。 保险人对于保费的收取是基于投保车辆的危险判断。 在保险人看来,营运车辆的危

险明显高于家庭自用车辆,所收取的保费也将明显更高。
保险合同订立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该保持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保险

人收取保费时承担的是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危险。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行为导致投保车辆危险程

度的显著增加,保险人都应该予以调整。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不仅不维护投保车辆的危险稳定,还通

过自身行为不断增加其危险,是对对价平衡的破坏。 投保车辆的危险显著增加之后,保险人无论是

提高保险费用还是解除保险合同,都是对保险对价平衡的二次调整。 若投保人不对投保车辆的危

险稳定进行维护,不仅是对保险合同的违反,而且也是对其他的投保人利益的侵害。
总之,投保车辆的具体使用用途是商业保险进行精算的重要因素,投保人在违反保险合同约定

的情况下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是危险区分的改变,对原有危险共同体不公平。
(二)投保车辆改变用途提高了危险程度

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投保车辆用途信息的披露是“家庭自用”。 然而,投保人在保险合同

履行的过程中,将“家庭自用”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的网约车,不仅是对保险合同约定的违反,而
且也提高了投保车辆的危险。

保险人是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投保车辆进行危险评估。 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保险人基于投

保人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如实告知而进行危险评估。 投保人对于投保车辆危险情况的如实披露,
是保险人决定收取保险费用的基础。 投保人对于投保车辆“家庭自用”的信息披露,就是保险人危

险评估的重要基础。 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改变投保车辆由“家庭自用”变为“营运”之后,提
高了车辆在马路上行驶的使用频率,增加了驾驶人员在陌生路段的行驶,这就提高了投保车辆出现

危险的概率。 显然,用于营运的网约车比家庭自用车的危险显著提高,保险人所要收取的保费也相

应提高。 从实质上看,保费高低与投保车辆的危险性之间成正相关。 保险人并不拒绝承保“营运”
性质的投保车辆,只是在费用上有所提高,以符合大数法则下的对价平衡。 保险人在建构保险产品

模型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对危险进行有效的区分,将面临相同危险的投保人予以聚集,公平分担可

能的危险。
保险合同履行期间投保标的危险发生变化。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会发生变

化,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承担保险标的增加的风险,这是对合同对价平衡的破坏。 投保车

辆在保险合同履行期内危险的变化,是由投保人改变投保车辆用途的危险所造成的,保险人在订立

合同时不能预见。 网约车作为营运车辆面临的危险与家庭自用汽车的危险有所不同。 保险人所收

取的保费仅仅是用以支撑投保车辆家庭自用的危险,而无法覆盖投保车辆用于营运的危险。 此外,
网约车危险的提高显然是由于被保险人积极的行为所造成的,该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

可归责于行为人。 因此,网约车危险的显著增加是保险人所无法预见的,且该危险增加是因为行为

人的积极促成。
从上述分析可知,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对于投保车辆用途的改变,提高了投保车辆的危

险。 保险人对于投保车辆危险评估的时间点在于保险合同订立时,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用途的

改变都将提高车辆的危险性。 投保车辆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间的危险性提高,确属对保险对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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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破坏。
(三)投保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破坏合同对价平衡

当投保车辆的危险性显著增加时,被保险人有义务迅速将投保标的的危险恢复到保险合同订

立时的状态。 若被保险人的行为使投保车辆的危险显著提高则对价平衡就遭到破坏,其所收取的

保费就无法支撑所承担的危险。 而被保险人将本应家庭自用的投保车辆用于营运,改变了车辆的

使用频次和使用路线,提高了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在于对价平衡,也就是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与其所收取的保费在大数法

则下相匹配。 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合意的结果,投保人通过缴纳保险费用将其可能承担的

危险通过保险合同转移给保险人[5] 。 保险人是基于大数法则将不特定的危险聚集在一起,通过保

费的方式将特定投保人的范围进行分担。 保险人收取的保费是其所承担投保标的危险的对价,以
实现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6] ,对价平衡是保险合同建构的基石。

投保人私自将家庭自用车辆转为营运的网约车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对价平衡是保险

合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即缴纳的保费与承担的危险处于相匹配的状态。 保费的计算基础是保险人

按照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所面临的共同危险进行集合管理,在可能发生相同危险的投保人之间进

行分担。 车辆用于营运与家庭自用所面临的危险显然不一致,保费的测算结果当然也不一致。 投

保时,投保人将车辆的用途告知为“家庭自用”,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明显低于“营用车辆”。 实践

中,营运车辆投保的费用是同座位数家庭自用车保费的两倍以上。 若不对家庭自用车用于营运的

网约车的保险进行区别对待的话,将极易诱发投保人的道德危险,即本应该投保营运车辆险种的投

保人,将选择投保家庭自用车辆的保险,以更加优惠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服务,是对保险对价平衡的

破坏。
被保险人应当该将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通知保险人,以实现保险合同动态的对价

平衡。 网约车营运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履行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信息优势的再度平衡,以矫

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是保险法上对价平衡的实践,矫正因情势变更导致的对

价失衡。 从最大诚实信用的角度看,被保险人应该将危险变化的事实告知保险人,以维系保险合同

的对价平衡。 尽管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在合同履行中不断变化,但还是应该保持对价平衡的基本

状态。 当保险人得知投保车辆的危险显著增加时,将决定是否增加保险费用或者解除保险合同。
总之,投保人私自将家庭自用车转为营运的网约车加重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保险法所重视

的对价平衡的表现是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与其承担的危险必须一致。 投保人在未通知保险人的情

况下,将“家庭自用”车辆用于“营运”网约车,提高了投保车辆危险发生的概率。 保险人所承担的危

险超过了其所收取的保费的对价,是对保险合同对价平衡的破坏。

三、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司法认定

投保人将投保车辆由“家庭自用”改为“营运”,提高了投保车辆的危险,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

平衡。 现有的司法实践对于网约车裁判主要是援引《保险法》第 52 条的规定,认为网约车的用途改

变后,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提高,被保险人有义务通知保险人,以供保险人斟酌是否通过调整

保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二次动态调整保险合同动态平衡。 但是,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义务

条款的适用就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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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人改变车辆用途是对合同条款的违反

投保车辆用途的改变提高了保险标的危险,不仅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而且也是对保险

合同条款的违反。 被保险人应在最大诚信原则的指引下维系保险标的危险的相对稳定,以保证保

险合同的对价平衡[7] 。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投保人应该不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但其行为显然违

反了上述合同的约定。
普通投保人虽然没有义务也无能力去判定保险合同所认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是应当遵

守保险合同的约定。 保险合同中对于投保车辆用途约定是家庭自用,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转为

营运网约车的,明显是对保险合同的违反。 从保险合同条款看,保险人仅对家庭自用的投保车辆所

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而对营运过程中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被保险人将“家庭自用汽车”
改成“营运车辆”是对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对价平衡的破坏,若是继续履行该合同无疑显失公平。
作为最大诚实信用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完全可以将改变车辆用途的事实告知保险人,以通过提高

保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的方式,动态调整保险合同对价平衡。 但由于被保险人没有将上述事实通

知给保险人,故意隐瞒改变车辆用途的事实,主观上企图用较低的保费支撑较高的保险事故危险,
不符合最大诚实信用的要求。

投保人私自将家庭自用车转为营运网约车违反了保险合同最大诚实信用原则。 保险法上所强

调的“最大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表达。 “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保

险人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的缔约、履行以及解除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予以遵循。 “最大诚实信用原

则”的具体表现是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以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危险如实告知义务。
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都是通过对信息的披露来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
司法裁判中,法院将此种擅自改变投保车辆用途的行为认定为违反合同的特别约定,构成违约⑤。
总之,投保人擅自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显然没有良好地遵循最大诚实信用原则。

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应尽管理义务,是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对该义务的自然演绎和恪守。 保

险人运用大数法则对投保车辆的危险测算是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并无考虑保险合同在履行过程中

的危险变化。 被保险人本应当恪守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维持投保车辆的危险相对稳定,以维系保险

合同的对价平衡。 然而,投保人故意或者放任投保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主观意愿,不采取积极

的措施降低危险,客观上提高了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 被保险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其本可以通

过自身的行为降低投保车辆的危险,从而恢复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对价平衡。 因此,无论主观上还是

客观上,投保车辆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可归责于被保险人。
(二)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条款的履行

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后,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通知义务的履行是基于合同约定还是

法律规定,值得讨论。 有学者认为危险显著增加通知义务属于法定义务,即使在保险合同中有对相

关条款进行约定也是宣示性条款,保险人并不需要对该条款的履行明确说明义务[8] 。 笔者认为,上
述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危险显著增加通知义务的来源是合同约定,而不是法律规定。 《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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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 01 民终 566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2 民初 24347 号民事判决书;湖
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 0704 民初 108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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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从该条文上看,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投保车辆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后,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的义务来源是“合同约定”,而非“法律规定”。 保险人

是否增加保费或者还是解除合同也是按照“合同约定”。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的范围是保险合同具体约定的事项,如果保险合同没有具体约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情形,投保人并不负有通知义务[9] 。 从合同履行的情况看,作为普通投保人并无法具体判断何种

行为将导致保险法中所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亦无法知悉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之后通知义务

的履行。 若强求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履行中履行保险合同中没有约定的通知义务,显然是苛责了过

多的义务。 因此,保险人若需要援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理由而拒赔,就需要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特

殊约定。 若保险合同并没有对该条文进行约定,保险人并不能直接援引《保险法》第 52 条的规定进

行拒赔。
其次,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并不是宣示条款,而是责任免除条款。 从《保险法》第 52

条的规定看,保险人在接到被保险人通知改变投保车辆用途后,可以通过“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

合同”的方式,以维系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而被保险人未履行上述义务的,保险人将“不承担赔偿

保险金的责任”。 无论上述何种情况发生,对保险合同的履行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别是被保险

人未履行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人将免责。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危险显著增加通

知条款属于责任免除条款⑥。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国保险法的具体规定进行考察后发现,各
国法律都要求保险合同应该明确约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的履行。 按照美国加州保险法

的规定,不仅要求对危险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进行约定,而且还得进一步明确约定危险增加的具体

情形。 日本保险法则要求在合同中确定危险增加的范围以及显著增加的程度。 《欧洲保险合同法

原则》则要求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程序[10] 。 因此,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通知保险人的条款应该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对于保险人责任承担具有重要的影响。
最后,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应当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通知义务履行条款进行明确的说明,否

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为规制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信息优势,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应当对保险合

同的条款进行说明,其中应当对于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危险程度的

显著增加不履行通知的法律后果是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可以不承担因投保车辆危险显著增加

后损害发生的保险责任。 根据《保险法》第 17 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采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

方式对该条款进行说明。 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条款也是认定为责任免除

条款,需要履行说明义务。 有法院裁判指出:“对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应履行通知义务的

情形,法律并未免除保险人就有关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的责任。” ⑦还有法院认为:“《保险法》第

52 条之规定的免责事由,若被上诉人援引该免赔条款来主张拒赔,则需要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就免赔

条款尽到了提示、明确说明义务。” ⑧那么,保险人就应该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具体含义进行界

定,以保障投保人能够准确地理解该条款的含义,公平地订立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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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 02 民终 6530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 3271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终 1380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终 1380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2 民终 27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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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约车危险显著增加的法律认定

保险人在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时,应言明何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作

为普通投保人并无义务也无能力去判定保险合同所认定的危险,此时保险人应当进行界定。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四)》)
第 4 条将保险标的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标的改装等因素纳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考虑

范畴。 尽管《司法解释(四)》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列举,但还是需要从理论上予

以抽象概括。 从现有的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看,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标准包括重要性、持续性、
不可预见性三个因素。

网约车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由重要事项所引起的。 危险程度的变化也是从量变达

到质变,才可能构成保险法中所认定的显著增加的状态。 《司法解释(四)》认为投保车辆用途的改

变,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考量因素。 从司法实践看,对于网约车危险增加的程度认定,多数法

院会认为顺风车的“合乘性质、未偏离车主的日常路线,不属于营运性质,也不使得保险标的的危险

显著增加” ⑨。 但是,对不具有合乘性质而从事营运活动的滴滴快车,保险标的的危险已经显著增

加,投保人则需要通知保险人。 从域外法的视角考察,《德国保险法》认为被保险人的行为所致使

的危险程度的增加足以影响保险人与之订立保险合同[11] 。 《韩国保险法》规定,若保险人知悉上述

危险增加的事实,则会拒绝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12] 。 我国台湾地区相关保险规定对于危险程度

重要性的判断也有类似的表述,即保险人将对保险标的的危险进行重新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承

保[13] 。 被保险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已经影响到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网约车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具有持续性。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足以影响

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若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能够造成重要影响,但是无法持续一段时间,则并不

构成危险的显著增加[14] 。 司法实践对于“顺风车”与“滴滴快车”判决结果的区分,正是由于顺风车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经历短暂的时间后就恢复到

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所预估的危险,因此其并不能构成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而“滴滴快车”则不

同,被保险人改变原本家庭自用车的用途,对于投保人车辆的危险的增加显然具有持续性。 之所以

判定“滴滴快车”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未能及时通知,保险人可以拒赔的原因就在于该危险显著

增加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完全可以通过积极行为(如停止营运或者通知保险

人)使危险重新回复保险合同订立时的状态。 但是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并没有将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的事实通知给保险人,也没有及时矫正危险增加的持续性,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恶意[15] ,因此,由
于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的恶意行为,其需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不可预见的结果。 保险人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并不可预

见投保车辆用途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不可预见性是基于

保险费用估计的基础,保险人收取的保费与其承保的危险需实现对价平衡。 承保范围与责任范围

的约定都是保险人事先能够预见的,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并非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而是保险

事故的正常促成。 在网约车的裁判案例中,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将“家庭自用汽车”改变为“滴

491

⑨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 0112 民初 21467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 07 民终 1315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 03 民终 2038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 01 民终 823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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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快车”等营运性质的车辆,保险人的抗辩理由多为“投保人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导致危险程度的显

著增加非订立保险合同时所可以预见的” “投保人滴滴快车的营运行为使得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是保险合同所无法预见的” 。 可见,在司法裁判中对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是以保

险合同订立时为进出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是否为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所无法预见的[16] 。 概言

之,危险程度增加的不可预见性是与其保费的收取无法形成对价平衡。
投保人将投保车辆由“家庭自用”的非营运车辆改变用途变为营运的“网约车”,在事理逻辑上

是便于观察和判断的。 从外观上看,投保车辆用途的改变,是对车辆使用频率、环境、路线的改变,
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和概率。 在法理上,投保车辆用途改变的结果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重要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是其三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投保车辆用途改变,不仅是重要性事项,而
且也是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违反。 投保车辆用于营运比家庭自用的危险显著增加,且该危险增加具

有持续性,并不能及时地恢复到保险合同订立时的风险状态。 不可预见性则是保险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时,并无法预见投保人会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导致危险程度发生变化。 投保车辆用途改变所

导致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是对合同对价平衡的破坏,不利于合同公平的实现。 从上述分析可知,
被保险人在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通知义务的来源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只有当保险合同

有明确规定时才有该义务。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通知条款是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应当予以明确说

明,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人在对上述条款进行说明时,应该对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重要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进行界定,以保证被保险人知悉并且掌握对保险合同条款所表达的

含义。 保险人可以对投保车辆的危险进行重新评估,以决定是否应该解除合同或者提高保险费用,
以维持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四、网约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法应对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裁判机关认定被保险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进而

判决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不利于网约车的发展。 笔者认为,网约车危险程度的增加不仅

可以通过解除保险合同或者提高保险费用的方式予以解决,还可以通过引入比例原则降低赔偿标

准以重新实现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以达致网约车保险人责任的缓和。
(一)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的引入

我国《保险法》并没有对比例原则进行规定,在保险责任的具体应对过程中需要引入。 比例原

则作为事后评价行为合理性的原则,主要是用于矫正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 比例原则最

初用于评价行政行为正当性,随后在私法领域中逐渐得到普适性适用,用以平衡相关主体的利

益[17] 。 网约车商业保险责任中,投保人已经缴纳了相应的保费,但并不足以承担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之后的对价。 比例原则引入之后,保险人可以进行比例赔付,以重新实现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对

价平衡。
比例原则的引入有助于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 比例原则引入民法,表达的是一种

均衡的理念[18] 。 比例原则体系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共同组成。 其中在民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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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仅仅是狭义上的均衡原则,蕴含着法益权衡的理念[19] 。 比例原则是事后矫正保险人与投保

人之间利益失衡的工具。 比例原则引入保险合同后,对于利益失衡的矫正主要体现在相关主体的

责任上。 裁判者通过调整相应的责任结果,重新达到对价平衡的目的。 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保

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对价平衡已经受到破坏,并且该行为已经侵害了相应主体的利益。 比例原则

作为具体的工具,将矫正投保人与保险人责任承担以达到利益均衡。
比例原则的引入并不会造成保险人的损失。 尽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违反了保险合同的约

定,也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但是比例赔付原则并没有使保险人承担约定之外的保险责任。
保险人可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家庭用车的保险责任内进行赔付,而对于超出此责任范围的责

任予以拒赔。 比例原则引入保险责任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险责任僵化,避免了保险人责任

承担的全有或者全无的结果。 保险人的利益也可以在比例原则的实现中予以保护,不会造成保险

人的损失。
比例原则所追求的是主体行为与所承担责任匹配的目的。 在责任精细化的法律时代,对于行

为人的行为与责任的因果关系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义。 在技术或者法治并不发达的年代,裁判者无

法准确地界定主体的行为与责任之间所发生的因果关系,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只能简单地进行“一刀

切”,即违反某一行为,无论对于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比例,都承担一样的法律后果。 网约车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之后并未履行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的危险在保险事故中占有

的比例非常有限,因此比例原则在互联网保险中应该强化其适用,以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

利益。
总之,比例原则从评价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逐步衍生到保险责任中的适用,体现了法律的

进步。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保险责任的僵化,也进一步矫正

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二)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的适用

比例原则引入网约车保险责任的基础是实现保险合同的再次平衡,以保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

间的利益。 比例原则理念在保险责任的适用,不仅可以矫正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履行的不利后果,而
且还体现了保险责任的精细化。 比例原则在保险责任适用的体现就是比例赔付。

比例原则的本意是矫正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对价失衡。 如果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

无法覆盖其所承担的危险时可以选择提高保费,这也是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动态矫正对价失

衡[20] 。 同样,笔者认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也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引入来缓和保险合同解

除或者提高保费解决路径。 若危险的增加并不足以终止保险合同,保险人应该依照未收取保费的

比例减少保障金额,客观上实现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责任保险承担的引入,缓和了《保险法》第 52 条适用的僵硬性。 对于保险的

危险程度的显著增加,《保险法》第 52 条无非就是提高保险费用或者解除保险合同,并辅以退还保

费的措施。 从保险人的角度看,尽管不需要承担保险责任,但是由于保费的退还也减少了盈利机

会。 从投保人的角度看,由于保险人的拒绝赔偿,其承担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无法达到其合同

订立时分担危险的目的。 比例原则引入保险合同危险承担方式后,将通过确认保险事故的发生与

危险程度增加的内在原因关系,从而确认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范围。 该原则引入后,不仅可分

担投保人所承担的损失,而且也提高了保险人盈利的可能,更好地自恰了保险合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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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保险责任承担引入比例原则,是保险合同的事后判断。 比例原则的基本规范要求一般

被认为是适合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21-22] 。 网约车保险责任承担引入比例原则后,其也应该遵循该

原则的基本规范要求。 比例原则适用是在保险合同发现纠纷之后,由裁判机构予以事后利益失衡

的矫正机制。 当保险合同并未发生纠纷的时候,尽管被保险人改变投保车辆的用途引起保险合同

的对价出现失衡,但因没有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也并不会主张提高保险费用或者解除保险合同。
比例原则引入网约车保险责任承担改变了裁判者对于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僵硬的裁判方式,
通过确认危险程度增加的程度与其保费收取的比例确定保险责任的承担,缓和了上述保险责任承

担的僵硬。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体现了责任的精细化。 立法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

能够精准地定义每一个行为或者个体的责任承担,以实现精细化立法。 比例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引

入,要求保险人承担其在应有的责任范围的比例赔付,良好地实现保险合同相关主体之间的对价平

衡。 尽管我国《保险法》暂时没有比例原则的规定,但是该原则在域外已经有普遍的适用。 我国澳

门地区的《澳门商法典》第 980 条就明确规定,“保险人之给付根据已支付之保险费与风险增大后支

付之保险费之差额比例减少”。 《欧洲保险法原则》也规定,“如果投保标的的危险增加,保单持有人

有权按照保险费用增加的比例获得赔付”。 因此,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有利于实

现保险责任的精细化。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在立法理念以及立法技术上都不存在特别的障碍。 比例

原则作为矫正保险合同对价失衡的事后有效工具,不仅缓和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通知给被保险

人带来的不利后果,而且也更加周全了保护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可实现责任的精

细化。
(三)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实施

比例原则引入网约车责任保险之后,缓和了保险人机械地提高保险费用或者解除保险合同的

僵化。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弥补了商业保险赔偿的尴尬,可以协同交强险共同保

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事故中的适用,裁判者可以在符合合同利益的条件下对保险合同作出判断。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就应该收取更高的保费以维持原有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若

被保险人故意隐匿达到增加保费或者合同解除的危险增加,则需要通过比例原则予以动态调整[23] 。
比例原则引入后,保险人可以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用中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更好地保护被

保险人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对价平衡的理念。 比例原则的引入是对《保险法》第 52 条的改良,不仅

在基本法理的基础上优化了该条文,而且也更加有利于网约车的发展,有效实现各方利益的最

大化。
比例原则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可以通过对价平衡予以实现。 比例原则作为事后的评价

手段,是对保险合同对价平衡的二次校正。 对价平衡的基本理念就是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与其所

承担的风险相适应。 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人所收取的保费

已经无法支撑承担的风险。 比例原则引入之后,保险人并不需要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保险事故

进行全部赔付,而仅仅需要比例赔付,以实现对价平衡。 比例赔付的标准作为事后的判断,保险人

承担的赔付金额可以按照“家庭自用车辆应交保费”与“营运车辆的保费”的比例进行确定。 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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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收取了保费之后,对改变用途后的投保车辆事故全然拒赔,也是对保险对价平衡的违反。 因

此,比例赔付在网约车保险责任中的适用矫正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失衡。
商业保险中的比例赔付与交强险的协同适用,有利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目前的司法裁判中,

并没有排斥强制责任保险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后的适用。 交强险作为政策性的强制保险,不论被

保险人改变保险车辆用于营运是否存在过错,都不影响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承担交强险的责任。
商业保险则与此不同,其是投保人通过转嫁危险和损失的方式,由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

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4] 。 保险人可以通过免责条款或者投保车辆使用的约定来达到限制危险显

著增加的目的。 比例原则的引入不仅是保险人经营合理化的需要,而且也兼顾了投保人的利益,有
效地实现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商业三者险条款不再注重产品的公共政策导向,更多地是通过

商业条款的设计实现更加完整的危险转移管理。 商业保险与强制保险的协同适用,意味着被保险

人将获得更多的保险赔付,也将更加周全地保护各方利益。

五、结语

网约车是互联网技术在出行领域的具体应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出行,而且也提高了车辆

的使用效率。 然而,网约车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法律的有效回应。 网约车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出现保险事故后,保险责任应该如何承担考验着保险法的弹性与包容。
现有的法律规则显然已经并不有利于网约车的发展,也不适应科技进步的需要。 尽管网约车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事实确实破坏了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但裁判机构机械地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拒绝对被害人的赔偿,不仅不利于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也阻碍了网约车的发展。 比例的引入缓和

了保险人直接拒绝赔偿的僵硬做法。 裁判机构通过危险程度的增加与其所承担的比例的因果认

定,要求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进行比例赔偿有效地优化了各方利益。
可以预见的是,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对现有的法律制度产生不同的冲击。 在对法律进

行调整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技术在规则中的适用。 网约车未来的保费收取就可以通过 UBI 车险定

价模式予以确定,通过对车辆的车况、驾驶行为以及驾驶路况等数据的收集,更好地实现保费的精

准定价,以实现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 我们在审视现有的法律制度时,不仅要考量其基本的法理基

础,也应当考量其最大的社会效益,力求实现法律、科技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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